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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释义 

除非特别说明，下列简称在本报告中具有以下含义： 

金融街/公司/上市公司 指金融街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本次回购股份/本次回购/

回购股份 

指金融街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拟回购不超过 2.5 亿元

人民币并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

交易方式回购公司部分社会公众股并依法予以注销

的行为 

中国证监会 指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深交所 指深圳证券交易所 

《公司法》 指《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指《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回购管理办法》 指《上市公司回购社会公众股份管理办法（试行）》 

本独立财务顾问/国泰君

安 

指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本独立财务顾问报告/本

报告 

指本独立财务顾问为本次回购出具的《关于金融街

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回购部分社会公众股份之独立财

务顾问报告》 

元 指人民币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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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前言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泰君安”）接受金融街控股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融街”或“公司”）的委托，担任本次金融街回购部分

社会公众股份的独立财务顾问。 

本独立财务顾问报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

法》、《上市公司回购社会公众股份管理办法（试行）》（证监发[2005]51 号）、《关

于上市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补充规定》（证监会公告[2008]39

号）、《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以集中竞价

交易方式回购股份业务指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并根据公司所提供的相

关资料及其它公开资料制作而成，目的在于对本次回购股份进行独立、客观、公

正的评价，供广大投资者和相关各方参考。 

1、本独立财务顾问旨在就本次回购股份的合规性、必要性以及可行性做出

独立、客观、公正的评价； 

2、本独立财务顾问已按照规定对金融街履行尽职调查义务，并和公司管理

层进行了必要的沟通，有充分理由确信本独立财务顾问所发表的专业意见与公司

披露的文件内容不存在实质性差异； 

3、本独立财务顾问报告所依据的公司资料由金融街提供，提供方对资料的

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和负责，并保证资料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问题； 

4、本独立财务顾问报告不构成对金融街的任何投资建议和意见，对于投资

者根据本报告所做出的任何投资决策可能产生的风险，本独立财务顾问不承担任

何责任； 

5、本独立财务顾问没有委托或授权其他任何机构和个人提供未在本报告中

列载的信息，也没有委托或授权其他任何机构和个人对本报告做出任何解释或说

明； 

6、在与金融街接触后到担任其独立财务顾问期间，本独立财务顾问已采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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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格的保密措施，严格执行风险控制和内部隔离制度，不存在内幕交易、操纵市

场和证券欺诈问题； 

7、本独立财务顾问特别提请金融街的全体股东及其他投资者认真阅读公司

董事会关于本次回购股份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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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本次回购股份的方案要点 

方案要点 内 容 

回购股份的种类 社会公众股份。 

回购股份的方式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 

回购股份的用途 回购的股份将注销，从而减少注册资本。 

回购股份的价格

或价格区间、定价

原则 

参照国内证券市场和行业内上市公司整体市盈率、市净率水

平，并结合公司目前的财务状况和经营状况，公司确定本次

回购股份的价格为不超过每股 7.50 元。 

若公司在回购期内发生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派发股票或现金

红利、股票拆细、缩股、配股、发行股本权证等事宜，自股

价除权除息之日起，相应调整回购价格上限。 

回购资金总额 不超过 25,000 万元。 

回购资金来源 自有资金。 

回购股份数量及

占总股本的比例 

回购数量：在回购资金总额不超过 25,000 万元、回购股份的

价格不高于 7.50 元/股的条件下，预计可回购 3,333.33 万股，

具体回购股份的数量以回购期满时实际回购的股份数量为

准。 

回购比例：如果以公司完成回购资金总额 25,000 万元、回购

股份价格 7.50 元/股进行计算，预计回购股份数量为 3,333.33

万股，占目前公司已发行总股本的 1.10%。具体回购股份的

比例以回购期满时实际回购的股份数量占公司已发行的总

股本的数量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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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公司在回购期内发生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派发股票或现金

红利、股票拆细、缩股、配股、或发行股本权证等事宜，自

股价除权除息之日起，相应调整回购股份数量。 

回购股份的期限 回购股份的期限：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回购股份预案之日起

12 个月内。如果在此期限内回购资金使用达到本次回购最高

限额，则回购方案实施完毕，并视同回购期限提前届满。公

司将根据股东大会和董事会授权，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

况择机做出回购决策，并依法予以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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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上市情况 

金融街前身为重庆华亚现代纸业股份有限公司，系经中国包装总公司以《关

于设立重庆华亚现代纸业股份有限公司的批复》（包企[1994]266 号文）批准，经

中国证监会核准，采用募集方式设立，华西包装集团公司为独家发起人。于 1996

年 6 月 6 日向社会公众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3,000 万股（含 300 万股职工股），设

立时公司的股本总额为 7,869.15 万股，其中发起人股 4,869.15 万股，由华西包装

集团公司持有。 

1996 年 6 月 26 日，公司 2,700 万股社会公众股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1996

年 12 月 30 日，公司 300 万股职工股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股票简称为"重庆

华亚"。 

1999 年 12 月 27 日华西包装集团公司与北京金融街建设集团（后更名北京

金融街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融街集团”））签署《股权转让协议》，

华西包装集团公司将其所持 48,691,500 股国有法人股全部转让给金融街集团。  

2000 年 4 月 10 日召开的公司二届四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进行资产整体

置换、变更主营业务的决议，并据此于同日与金融街集团签署《资产置换协议》，

前述决议和协议于 2000 年 5 月 15 日获得公司 1999 年年度股东大会批准后生效，

并于 2000 年 5 月 23 日开始实施。2000 年 5 月 24 日华西包装集团公司与金融街

集团办理了股权过户手续，过户手续完成后华西包装集团公司不再持有公司股

票，金融街集团持有公司全部国有法人股，公司其余股份均为流通股。 

2000 年 8 月 8 日，经重庆华亚现代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2000 年第一次临时股

东大会批准，公司名称变更为金融街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股票简称变更为"金融

街"。 

2001 年 4 月 6 日，根据发行人 2000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决议，发行人将注

册地从重庆市迁至北京市，发行人变更登记后在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注册登

记，并取得营业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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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 年 4 月，根据公司 2006 年 3 月 24 日召开的股权分置改革相关股东

会议决议，公司实施了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公司流通股股东每持有 10 股流通股

获得公司原唯一非流通股股东金融街集团支付 2.1 股对价股份，金融街集团共向

流通股股东支付 113,147,370 股，其持股变为 312,221,574 股。股权分置改革完

成后，公司总股本为 964,165,944 股，其中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为 312,221,574 股，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为 651,944,370 股。 

2、上市后股本变动情况 

2000 年 5 月 17 日，根据公司 1999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决议，公司按 10:6 的

比例实施了公积金转增股本的方案，公司总股本从 78,691,500 股变更为

125,906,400 股。  

2002 年 8 月 14 日，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证监发行字[2002]60 号文核准，公司实施了 2002 年 A 股增发方案。该次增发向

社会公众发行新股 21,450,000 股人民币普通股，该次增发的全部股票于 2002 年

8 月 21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流通。公司总股本由 125,906,400 股变更为

147,356,400 股。 

2003 年 4 月 16 日，根据公司 2002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司按 10:10 的比

例实施了公积金转增股本的方案，公司总股本从 147,356,400 股变更为

294,712,800 股。  

2004 年 2 月 23 日，根据公司 2003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司按 10:3 的比

例实施了公积金转增股本的方案，公司总股本从 294,712,800 股变更为

383,126,640 股。 

2004 年 12 月 8 日，经中国证监会证监发行字[2004]161 号文件核准，公司

实施了 2004 年 A 股增发方案。该次增发向社会公众发行新股 76,000,000 股人民

币普通股，该次增发的全部股票于 2004 年 12 月 22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流

通。因增发新股，公司总股本从 383,126,640 股变更为 459,126,640 股。 

2005 年 4 月 27 日，根据公司 2004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司按 10:5 的比

例实施了公积金转增股本的方案，公司总股本从 459,126,640 股变更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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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8,689,960 股。 

2006 年 3 月 31 日，根据公司 2005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司按 10:4 的比

例实施了公积金转增股本的方案，公司总股本从 688,689,960 股变更为

964,165,944 股。  

2006 年 12 月 27 日至 29 日，经中国证监会证监发行字[2006]165 号文件核

准，公司实施了 2006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该次非公开发行向十位特定投资

者发行新股 114,285,700 股，公司总股本由 946,165,944 股增至 1,078,451,644 股。 

2008 年 1 月，经中国证监会证监发行字[2007]417 号文件批准，公司实施了

2007 年度公开发行股票方案。该次发行向社会公众增资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300,000,000 股，公司总股本由 1,078,451,644 股增至 1,378,451,644 股。  

2008 年 5 月 16 日，根据公司 2007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司按 10:8 的比例

实施了公积金转增股本的方案，公司总股本从 1,378,451,644 股变更为

2,481,212,959 股。 

2010 年 7 月 6 日，根据公司 2009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司按 10:2.2 的比例

实施了公积金转增股本的方案，公司总股本从 2,481,212,959 股变更为

3,027,079,809 股。 

截至 2014 年 6 月 30 日，公司总股本为 3,027,079,809 股，其中有限售条件

股份数量为 2,686,704 股，占总股本的 0.09%，全部为公司部分董事、高级管理

人员在以往年度使用自有资金以市场价格从二级市场购买的股票；无限售条件股

份数量为 3,024,393,10 股，占总股本的 99.91%。公司的股权结构如下： 

股票类别 数量（股） 比例(%) 

一、有限售条件股份 2,686,704 0.09% 

1、高管股份 2,686,704 0.09% 

二、无限售条件股份 3,024,393,105 99.91% 

1、人民币普通股 3,024,393,105 99.91% 

三、股份总数 3,027,079,809 100.00% 

 

3、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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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2014 年 6 月 30 日，公司总股本为 3,027,079,809 股，其中控股股东北

京金融街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简称“金融街集团”）直接持有公司股票

803,606,493 股，公司控股股东关联方持股 96,581,864 股，控股股东及关联方合

计持股 900,188,357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29.74%。 

金融街集团成立于 1996 年 5 月 29 日，法定代表人为王功伟，注册资本为

215,000 万元，金融街集团系北京市西城区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简称“北

京市西城区国资委”）全资拥有的以资本运营和资产管理为主要任务的国有独资

公司。 

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为北京市西城区国资委。 

4、公司前十大股东持股数量及持股比例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北京金融街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803,606,493  26.55  

和谐健康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万能产品 268,677,185  8.88  

北京金融街资本运营中心 68,417,008  2.26  

安邦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积极型投资组合 33,728,180  1.11  

山西信托股份有限公司-信海六号集合资金信托 33,689,952  1.11  

银华深证 100 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24,043,686  0.79  

山西信托股份有限公司-信海五号集合资金信托 22,033,274  0.73  

全国社保基金四一八组合 20,579,049  0.68  

中国人民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分红-个险分红 20,369,664  0.67  

富邦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自有资金 19,699,821  0.65  

合    计 1,314,844,312 43.43 

注：上述数据依据公司 2014 年中报 

5、公司经营情况 

公司属于房地产行业，主营开发、物业租赁、物业经营三项业务。2013 年

实现营业收入 1,988,257.2 万元，比上一年度增长 15.37%；实现利润总额

471,408.11 万元，比上一年度增长 28.68%；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89,151.73 万元，比上一年度增长 27.42%；实现基本每股收益 0.96 元，比上一

年度增长 28.00%。2013 年报告期末，公司资产总额为 7,607,057.64 万元，比上

年同期增长 8.63%；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为 2,228,153.77 万元，比

上年同期增长 12.57%。公司近三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指标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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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万元人民币   

项目 2014-06-30 2013-12-31 2012-12-31 2011-12-31 

总资产 8,373,691.74 7,607,057.64 7,003,032.77 5,972,210.1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所

有者权益  
2,189,186.89 2,228,153.77 1,979,405.31 1,811,285.37 

营业收入  431,746.05 1,988,257.20 1,723,386.81 963,728.25 

营业利润  60,711.40 468,675.21 357,222.11 287,342.08 

利润总额  68,043.97 471,408.11 366,348.84 287,698.6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

利润  
36,952.44 289,151.73 226,919.78 201,751.23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

利润  

31,453.10 262,484.79 130,636.88 114,012.61 

经营性活动现金流量净

额  
-177,285.14 -290,595.26 -192,590.38 -222,545.74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2 0.96 0.75 0.6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66 13.79 11.97 11.52 

    数据来源：公司定期报告 

 

五、本次回购股份符合《回购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 

1、公司股票上市已满一年 

2000 年 4 月 10 日召开的公司二届四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进行资产整体

置换、变更主营业务的决议，借壳重庆华亚并于深交所上市。股票简称“金融街”，

股票代码“000402”，经核查，公司股票上市时间已满一年，符合《回购管理办

法》八条第一款“公司股票上市已满一年”的规定。 

2、公司最近一年无重大违法行为 

经对证券监管部门及公司网站公开披露信息的查询，并经公司核实，金融街

最近一年内无重大违法违规的行为，符合《回购管理办法》第八条第二款“公司

近一年无重大违法行为”的规定。 

3、回购股份后，公司具备持续经营能力 

本次回购股份所需的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资金，回购股份占用资金总额不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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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 2.5 亿元。本次回购客观上造成公司总资产、股东权益的减少，并导致资产负

债率相应上升，但其资产负债仍然处于较同行业合理水平。且公司拥有多种融资

渠道，具有充足的资金筹集来源，本次回购股份实施后，预计不会对公司的正常

经营产生重大影响，公司仍具备较强的持续经营能力，符合《回购管理办法》第

八条第三款“回购股份实施后，上市公司具备持续经营能力”的规定。可参见本

报告“七、本次回购的可行性分析”中“1、公司日常经营能力分析”。 

4、回购股份后，公司的股权分布符合上市条件 

本次回购按照股份回购金额 25,000 万元、回购价格 7.50 元/股进行测算，

3,333.33 万股，占目前公司已发行总股本的 1.10%。回购股份的具体比例以回购

期满时实际回购的股份数量占公司已发行的总股本的数量为准。 

若按回购 3,333.33 万股计算，公司股本结构变化如下表： 

股票类别 
回购前 回购后 

数量（股） 比例(%) 数量（股） 比例(%) 

一、有限售条件股份 2,686,704 0.09% 2,686,704 0.09% 

1、高管股份 2,686,704 0.09% 2,686,704 0.09% 

二、无限售条件股份 3,024,393,105 99.91% 2,991,059,772 99.91% 

1、人民币普通股 3,024,393,105 99.91% 2,991,059,772 99.91% 

三、股份总数 3,027,079,809 100.00% 2,993,746,476 100.00% 

依据深交所《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12 年修订）的相关规定：

“一、上市公司股权分布发生变化不再具备上市条件是指：社会公众持有的股份

低于公司股份总数的 25%，公司股本总额超过人民币四亿元的，社会公众持股的

比例低于公司股份总数的 10%；二、社会公众不包括：（一）持有上市公司 10%

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二）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及其关联人。” 

若按回购 3,333.33 万股计算，回购后公司总股本为 299,374.65 万股，不会引

起公司的股权结构重大变化，亦不会对公司上市地位构成影响。公司的股权分布

将仍然符合上市条件。 

同时，经本独立财务顾问核查，金融街此次回购部分社会公众股份，并不以

退市为目的，回购股份过程中，公司将维持股权分布符合上市条件。因此，本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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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购符合《回购管理办法》第八条第四款“回购股份后，上市公司的股权分布原

则上应当符合上市条件”的规定。 

综上所述，本独立财务顾问认为公司本次回购股份符合《回购管理办法》的

相关规定。 

 

六、本次回购的必要性分析 

1、受宏观经济、行业环境、资本市场波动等各因素影响，公司近期股价表

现偏弱，本次回购有利于维护公司资本市场的形象和维护广大社会公众股东的

利益。 

由于受到国内外宏观环境和证券市场波动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公司近期股价

表现偏弱。目前公司股票的市场价格低于净资产的现象与公司的长期内在价值并

不相符，公司投资价值存在一定程度的低估。因此，在当前市场环境下，本次股

份回购将有利于维护包括社会公众股东在内的全体股东利益，有利于培养投资者

长期稳定持有公司股票，增强投资者信心，提升公司在资本市场中的形象，推动

公司股票市场价格向公司长期内在价值的合理回归，促进公司的长期可持续发

展。 

2、本次回购将提升金融街的每股收益及净资产收益率，并对股价形成稳定

预期，有利于实现公司价值的合理回归并增强广大投资者对公司未来发展的信

心。 

根据回购实际实施情况，本次回购所需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资金。公司经营

中的富余自有现金用于回购股份能够增强资金的使用效率。本次回购的实施能够

减少公司发行在外的总股本数，从而提升公司的每股收益。 

本次金融街拟回购股份的价格上限为 7.50 元/股，按照 2014 年 9 月 9 日公司

股票收盘价 6.47 元/股计算，回购价格上限超过当前市场价格约 15.92%，一方面

表明了管理层对公司未来发展的积极预期，可有效增强投资者信心，另一方面，

可以提高每股收益，能够切实起到促进公司价值回归的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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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本次回购的可行性分析 

1、公司的日常营运能力分析 

截至 2014 年 6 月 30 日，公司总资产 83,736,917,368.42 元、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21,891,868,928.03 元、流动资产 67,671,695,792.53 元、负债

59,674,837,527.40 元，公司资产负债率 71.26%，回购资金总额的上限 250,000,000

元占公司总资产、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所有者权益和流动资产的比重分别为

0.30%、1.14%、0.37%，对公司经营不会构成重大影响。 

截至 2014 年 6 月 30 日，公司合并口径下的货币资金为 8,763,439,980.52 元。

公司拥有足够的自有资金和能力支付本次股份回购价款的总金额上限 25,000 万

元。 

2、公司的偿债能力分析 

按照本次预计使用的回购资金总额上限 25,000 万元计算，回购后公司净资

产将减少 25,000 万元。以公司 2014 年 6 月 30 日的报表数据为基础进行测算，

则流动比率由回购前的 2.473 降低至回购后的 2.464，公司偿债能力指标略有下

降，但整体偿债能力仍然在合理的水平范围内。公司整体的资产负债结构处于比

较合理的水平，公司资产负债率由回购前 71.26%上升至回购后的 71.48%，仍然

处于比较合理的范围之内。因此公司目前的资产负债结构合理，具有较强的偿债

能力。 

 回购前 回购后 

流动比率  2.473 2.464 

资产负债率  71.26% 71.48% 

综上，在公司当前的资产负债状况下，虽然回购后公司的偿债能力指标有小

幅度下降，但由于回购后公司的资产负债率仍然处于合理水平，因而在公司主营

业务经营环境不发生重大不利变化的情况下，本次回购股份不会对公司的偿债能

力造成重大不利影响。 

3、公司的盈利能力分析 

公司属于房地长行业，经营情况保持相对平稳，2013 年实现营业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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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8,257.2 万元，同比增长 15.37%，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89,151.73 万元，同比增长 27.42%。  

本次回购股份将减少公司的总股本和股东权益，使得公司的每股收益和净资

产收益率相应提高。2014 年上半年公司全面摊薄的每股收益为 0.122 元/股，以

回购资金最高限额 25,000 万元及回购价格 7.50 元/股计算，本次回购股份完成后，

公司 2014 年上半年全面摊薄的每股收益将会增至 0.123 元。在其他条件不变的

前提下，回购股份将对公司的每股盈利产生一定的正向提升作用。 

 

八、回购股份方案的影响分析 

1、回购股份对公司股价的影响 

本次回购股份将增加公司的每股收益，若回购后公司的市盈率水平保持不变,

则公司的股价将获得上升。回购期内公司将择机买入股票并向市场传递公司股价

被低估的信号，同时有利于活跃公司股票二级市场的交易，对公司股价形成一定

的支撑作用，有利于维护公司全体股东的利益。 

2、回购对公司财务状况的影响 

以公司 2014 年半年报的财务数据为基础，按照回购金额 25,000 万元、回购

价格 7.50 元/股测算，预计本次回购完成后每股收益提高 0.001 元。预计公司的

资产负债率仍然处于同行业合理水平，债权人利益仍然能够得到保护。本次回购

后公司的流动比率为 2.464 倍，仍然处于比较健康的水平，能够继续保持良好的

流动性和偿债能力。 

基于公司 2014 年半年报，公司回购前后的主要业绩指标对比如下： 

  单位：元    

   回购前 回购后 

资产总额  83,736,917,368.42 83,486,917,368.42 

负债总额  59,674,837,527.40 59,674,837,527.40 

所有者权益  24,062,079,841.02 23,812,079,841.0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

益  
21,891,868,928.03 21,641,868,928.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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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摊薄每股收益  0.122 0.123 

每股净资产  7.232 7.229 

资产负债率  71.26% 71.48% 

流动比率  2.473 2.464 

公司总股本  3,027,079,809 2,993,746,476 

 

3、回购对公司股本结构的影响 

按照股份回购金额 25,000 万元、回购价格 7.50 元/股进行测算，以 2014 年 6

月 30 日股权结构为基础，回购完成前后公司前十名股东持股比例变化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2014 年 6 月

30 日持股数

量（股） 

回购前持

股比例

（%） 

回购后持

股比例

（%） 

北京金融街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803,606,493 26.55% 26.84% 

和谐健康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万能产品 268,677,185 8.88% 8.97% 

北京金融街资本运营中心 68,417,008 2.26% 2.29% 

安邦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积极型投资组合 33,728,180 1.11% 1.13% 

山西信托股份有限公司－信海六号集合资金信托 33,689,952 1.11% 1.13% 

银华深证 100 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24,043,686 0.79% 0.80% 

山西信托股份有限公司－信海五号集合资金信托 22,033,274 0.73% 0.74% 

全国社保基金四一八组合 20,579,049 0.68% 0.69% 

中国人民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分红－个险分红 20,369,664 0.67% 0.68% 

富邦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自有资金 19,699,821 0.65% 0.66% 

 

4、回购对其他债权人的影响 

本次回购股份客观上造成公司总资产、股东权益的减少，但本次回购股份将

使用的自有资金占公司当前的资产总额、净资产以及流动资产总额的比例较小。

同时，本次回购也会造成资产负债率有所上升，流动比率和速动比率有所下降，

但总体上对公司的偿债能力影响较小，且公司当前资产负债率较低，并拥有多种

融资渠道，回购股份不是一次性实施而是在十二个月的回购期限内择机回购。因

此，债权人的利益不会因为本次回购股份而受到重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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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独立财务顾问意见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回购

社会公众股份管理办法（试行）》（证监发[2005]51 号）、《关于上市公司以集中竞

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补充规定》（证监会公告[2008]39 号）、《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业务

指引》等相关法律、法规，本独立财务顾问认为金融街本次回购股份符合上市公

司回购社会公众股份的相关规定。 

 

十、特别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的问题 

1、本次回购股份预案尚须金融街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2、公司股票价格将可能因本次回购股份的影响而有所波动，因此提请广大

投资者注意股价短期波动的风险。 

3、本独立财务顾问报告仅供投资者参考，不作为投资者买卖金融街股票的

依据。 

 

十一、备查文件 

1、金融街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 

2、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部分社会公众股份的预案 

3、独立董事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部分社会公众股份预案的独立意

见 

4、金融街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度、2012 年度、2013 年度、2014 年半

年度财务报告 

 

十二、本财务顾问联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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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 称：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万建华 

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28 号盈泰中心 2 号楼 9 层 

电 话：010-59312918 

传 真：010-59312908 

联 系 人：罗爱梅、康赞亮、魏思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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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仅为《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金融街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回购部分社会公众股份之独立财务顾问报告》的签章页） 

 

 

 

 

 

 

 

 

 

 

独立财务顾问：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 9 月 1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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